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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節   存款之繼承 

 
一、存戶死亡之處理 

存款金融機構於知悉存戶死亡時，應即將此事故登錄於存戶檔案中。若為存摺存戶或存

單存戶，應予以止付；若為支票存款戶，則其生前所簽發之支票，一律不得付款，因支

存戶與農會漁會之契約關係因其死亡而終止。金融機構在未接至存款人死亡通知(戶籍謄

本有死亡之記載或公私立醫院之死亡證明書)以前，如有人提領其存款者，金融機構不負

責任，但惡意或重大過失者不在此限。 

若有第三人擬將款項匯入該死亡存戶，或其生前託收，於死亡後收到之代收款項，仍可

繼續收存，俟其繼承人聲請繼承存款時，一併提領。另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四十條

之規定，繼承人或利害關係人於被繼承人死亡後，依法定程序，得開啟被繼承人之保管

箱或提取被繼承人之存款時，應先通知主管稽徵機關會同檢點、登記。 

二、本國籍存戶存款繼承之處理 

  （一）被繼承人生前存款資料之查詢： 

1.繼承人檢具之戶籍謄本確能證明與被繼承人間之繼承事實時，得查閱被繼承人生

前存款往來資料。 

2.繼承人因特殊情況不能自行辦理而委任他人代查時，該受任人能證明確有委任關

係存在者，得由其代查。 

（二）辦理存款繼承手續及應提示文件： 

存戶亡故後，其繼承人(有關繼承人之繼承順位，請參考「民法」第一一三八條~第

第一一四四條等規定)欲申請存款之繼承移轉或提取時，應提出下列文件。並經存款

金融機構確認繼承人身分後，始得提領存款。 

1.存款繼承申請書（含繼承系統表，如附件）。 

申請書應由全部合法繼承人親自簽章辦理。若有未成年人之繼承人者，則應加蓋

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之印鑑。 

2.存款證件（如存摺、存單等）。 

3.被繼承人死亡證明文件（如死亡證明書、除戶之戶籍謄本、法院宣告死亡之判決）。 

4.可確認為全體合法繼承人之全戶戶籍謄本及繼承人現在之戶籍謄本（含記事欄）。 

5.遺產稅繳清或免稅證明書（繼承存款新臺幣 20 萬元以下者免附）。 

6.全體繼承人身分證件及印章（若繼承人親自辦理，由其親簽亦可）。 

（三）委任他人辦理存款繼承手續提示文件： 

繼承人中如有因故無法親自辦理者，可委任他人代為辦理。其應備證件除上述所列

外，並依下列授權方式辦理： 

1.國內授權委託（居住國內者） 

受任人親持委任人之委任書、身分證、印鑑（另附戶籍所在地之戶政事務所出具

之印鑑證明）或委任人請求法院或民間公證人公證之委託書及本人之身分證件辦

理。 

2.國外授權委託（旅居國外者） 

受任人親持委任人經當地我國駐外機構簽署或經行政院設立或指定之機構或委託

之民間團體（如海峽交流基金會）驗證之授權委託書及本人之身分證件辦理。 

（四）繼承款項之支付注意事項：  

1.被繼承人之繼承人有數人時，在分割遺產前，由全體繼承人共同領取存款；金融

機構向繼承人全體清償，始生消滅存款債務之效力。 

2.由金融機構簽發以該金融機構為付款人、全體繼承人為抬頭人之支票或具據支

付，並依相關稅法開立利息扣繳憑單予領款之繼承人，以利綜合所得稅申報。（財

政部 98/09/01 台財稅字第 09800412250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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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被繼承人在金融機構之存款如經全體繼承人書面同意由其中數人或一人單獨繼承

時，得依該書面文件辦理。 

4.在分割遺產後（遺囑分割、協議分割或裁判分割），依分割結果，由繼承人之數人

或一人單獨領取存款。 

5.對於繼承人間之遺產分配有糾紛者，金融機構憑法院裁判分割之內容據以付款。 

6.繼承人失蹤或拒領繼承款部分，由金融機構依法院裁判分割之內容申請依法提存。 

7.數繼承人公同共有寄託物返還請求權時，得準用民法第八二一條規定，即部分繼

承人得為繼承人全體之利益，向金融機構行使消費寄託物返還請求權，請求將被

繼承人之存款返還予全體繼承人；惟金融機構須向繼承人全體為給付，始生清償

效力。 

8.全體繼承人立具之收據、存款繼承申請書及遺產稅證明書，應裝訂於取款憑條(或

支出傳票)後面作為附件，其他證明文件另行裝訂成冊，妥善保管備查。 

9.凡已獲知存款人死亡而未檢附稽徵機關核發遺產稅證明書者，不得准予提領存款

或逕行辦理繼承登記。（台北市銀行公會66.1.10會業字第1570號函）。 

（五）繼承權之拋棄： 

繼承人擬領取存款時，若有繼承人拋棄繼承權，檢具法院准予拋棄繼承權之備查函。 

（六）未到期定期性存款之處理方式： 

被繼承人之定期性存款尚未到期時，可依繼承人之要求中途解約或先提示全部證

件，留存提款印鑑卡，申請辦理繼承登記，俟存款到期時，再由繼承人憑存單（摺）

及留存之印鑑辦理提領款項。 

（七）繼承人無法提出原有存單（摺）之處理方式： 

以繼承人名義辦理存單（摺）掛失手續，並同時辦理存款繼承手續；若欲中途解約

或已到期之存款，得具據逕予付款，不另補發存單（摺）。 

（八）兩岸繼承： 

1.大陸地區人民繼承遺產之限制 

（1）繼承表示期間之限制 

大陸地區繼承人於繼承開始起（即被繼承人死亡日起）3 年內以書面向被繼承

人住所地之法院為繼承之表示；逾期不為表示視為拋棄繼承權。（臺灣地區與大

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 

（2）繼承金額之限制 

Ⅰ.被繼承人在臺灣地區之遺產，由大陸地區人民依法繼承者，其所得財產總額，

每人不得逾新臺幣 200 萬元（惟繼承人為配偶時不適用）。超過部分，歸屬臺

灣地區同為繼承之人；臺灣地區無同為繼承之人者，歸屬臺灣地區後順序之

繼承人；臺灣地區無繼承人者，歸屬國庫。（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

例第 67 條） 

Ⅱ.遺囑人以其在臺灣地區之財產遺贈大陸地區人民、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者，

其總額不得逾新臺幣 200 萬元（惟受贈人為配偶時不適用）。（臺灣地區與大

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7 條） 

2.提示之文件 

（1）被繼承人在臺無繼承人時（全部繼承人均為大陸人士）： 

Ⅰ.被繼承人為一般人民 

財政部國有財產局經法院指定為遺產管理人後，檢具下列文件向金融機構申

請接管被繼承人之存款： 

A.法院指定遺產管理人之裁定及裁定確定證明書。 

B.存款證件（如存單、存摺等）。 

C.被繼承人死亡證明文件（如死亡證明書、除戶之戶籍謄本、法院宣告死

亡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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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遺產稅繳清或免稅證明書。（存入國庫保管款專戶或繼承存款新臺幣 20

萬元以下者免附）。 

Ⅱ.被繼承人為現役軍人 

依「現役軍人死亡無人繼承遺產管理辦法」第四條規定，由國防部後備司令

部為遺產管理人，並由其檢具前Ⅰ之 A至 D文件向金融機構申請接管被繼承

人之存款。 

Ⅲ.被繼承人為退除役官兵 

依「退除役官兵死亡無人繼承遺產管理辦法」第四條規定，被繼承人除設籍

於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下稱輔導會）所屬安養機構者，由該

安養機構為遺產管理人外；餘由設籍地輔導會所屬之退除役官兵服務機構為

遺產管理人。上述遺產管理人檢具前Ⅰ之 A至 D文件向金融機構申請接管被

繼承人之存款。 

（2）被繼承人在臺尚有其他繼承人時 

Ⅰ.大陸地區與臺灣地區繼承人應共同辦理繼承手續，除提示第二點第二款所列

文件外，大陸地區繼承人並須檢附： 

A.法院准予為繼承表示之備查函。 

B.經海峽交流基金會驗證符合繼承身分之證明文件（如大陸公證機關出具之

親屬關係暨身分證明文件）。 

C.委任他人辦理時，由受任人親持本人身分證件及經海峽交流基金會驗證之

大陸公證機關出具之授權委託書。 

Ⅱ.如無法提供大陸地區繼承人上開文件，臺灣地區繼承人應俟被繼承人死亡三

年後，除提示第二點第二款所列文件外，另取得被繼承人住所地法院出具之

無大陸地區繼承人聲請繼承證明文件，以辦理繼承手續。 

三、非本國籍存戶存款繼承之處理 

（一）非中華民國國籍之存戶，其繼承人具有中華民國國籍者，依「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

第二十二條但書之規定，得就其在中華民國之遺產繼承之，故只須檢具身分證明即

可辦理，如繼承人有二人以上者應共同辦理，或共推一人辦理亦可。 

（二）存戶之繼承人亦非中華民國國民時，須請其提出身分證明，並具文向其所屬國使領

館證明其身分後，始得辦理；如無使領館者，須具文請求我國外交部證明之。如身

分無法證明或雖得以證明，而依其本國法無繼承權者，則不得辦理提領。若其繼承

人有二人以上，同前項原則辦理之。 

（三）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一條第二項之規定，非中華民國國民死亡時，在中華民國

境內遺有財產者，應就其在中華民國境內之遺產，課徵遺產稅。因此，其繼承人於

提領存款時，除存款餘額在新臺幣20萬元以下者外，仍須檢附稅捐稽徵機關核發之

遺產稅證明書，始准予辦理。 

四、無人繼承存款之處理 

若存戶死亡其存款無合法繼承者時，依財政部 63 年 1 月 1 日台財錢第 18077 號函釋，其

存款依「民法」第一一八五條之規定，係屬賸餘遺產，應歸國庫所有，並不因其係公教

人員或退除役官兵之身分而有異。 

五、其他有關死亡存戶之存款提取，悉依相關法令或法院裁判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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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存 款 繼 承 申 請 書 

被繼承人          前在貴會開立□活期□活儲□支票□其他                                

存款帳號第              號，截至申請之日結存新臺幣             元整，                  

今因不幸於    年    月    日故世，所有上述存款依法應由申請人繼承，茲

檢具原存款證件、死亡證明書、遺產稅繳清證明書及繼承證件等，請將上述存

款即由申請人繼承具領，嗣後如利害關係人提出異議發生糾葛，或申請人所附

之繼承系統表有所遺漏及錯誤，當由申請人連帶負全部法律責任。 

此   致 

 

○○○農會信用部 

申請人（即繼承人） 
姓      名                                    姓      名 

身分證號碼                                身分證號碼   

戶  籍  地                                    戶  籍  地                                   

姓      名                                    姓      名                           

身分證號碼                                身分證號碼                           

戶  籍  地                                    戶  籍  地                               

姓      名                                    姓      名 

身分證號碼                                身分證號碼 

戶  籍  地                                    戶  籍  地                               

姓      名                                    姓      名 

身分證號碼                                身分證號碼 

戶  籍  地                                    戶  籍  地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被繼承人            君繼承系統表： 
繼承人稱謂及姓名： 

配偶：  長女：    

長子：  次女：    

次子：  三女：    

三子：  四女：    

四子：      

上列繼承系統表係參酌民法繼承篇第一一三八條至一一四 O條之規定訂立，如有遺漏或錯誤

由繼承人負損害賠償及有關法律上之完全責任。 

              經辦                    會計                    主任 
                     

 

                                  


